
  

证券代码：300638         证券简称：广和通         公告编号：2023-141 

 

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实施股权激励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2月11日召开

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增资扩股实施股权激励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广通远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通远驰”）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实施股权激励，此次股权激励事项涉及关联交易，

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及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建立和健全员工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广通远

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通远驰”）核心管理团队的工作积极性，促进公

司车载业务持续快速发展，广通远驰拟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向执行董事应凌鹏先

生实施股权激励，应凌鹏先生拟以 149.5886 万元认购广通远驰 149.5886 万元新

增注册资本，通过直接持有广通远驰股权的方式参与本次股权激励。公司及广通

远驰其他股东放弃对广通远驰本次股权激励中新增注册资本的优先认缴出资。本

次股权激励实施完成后，广通远驰注册资本由 3,174.6032 万元增加至 3,324.1918

万元，公司持有广通远驰的股权比例由 63%变更为 60.16%，广通远驰仍属于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 

2023 年 12 月 9 日，公司独立董事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对《关于子公司增资扩股实施股权激励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发表了一致同意

的审核意见，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2023 年 12 月 11 日，公司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增资扩股实施股权激励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应凌鹏先生回避表决。 

应凌鹏先生为公司董事、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及相关规定，此次广通远驰向应凌鹏先生实施股权激励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增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通远驰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9N5W5L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公司住所：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华侨城创想大厦 2 栋 801 

5、法定代表人：应凌鹏 

6、注册资本：3,174.6032 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8 年 08 月 23 日 

8、营业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移动通信终端产品、车载终端产品及中间

件、元器件的生产及配套软件产品的技术开发和销售；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咨

询及销售；汽车及关键零部件的研发、汽车电子的研发及汽车智能系统研发；国

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无。 

9、本次股权激励实施完成后，广通远驰的股权变更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股权激励前 本次股权激励后 

出资额(万元) 占比 出资额(万元) 占比 

深圳市广和通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0  63.00% 2,000.0000  60.16% 

深圳市广通创远企业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471.0000  14.84% 471.0000  14.17% 

深圳驰胜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86.1429  12.16% 386.1429  11.62% 

嘉兴理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17.4603  10.00% 317.4603  9.55% 

应凌鹏   149.5886 4.50% 

合计 3,174.6032  100.00% 3,324.1918  100.00% 

 

10、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2年1-12月 

2023年9月30日/ 

2023年1-9月 

资产总计 83,771.48万元 98,827.69万元 

净资产 -9,813.90万元 -4,577.91万元 



  

营业收入 97,740.51万元 81,520.77万元 

净利润 10.4万元 4,190.08万元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应凌鹏先生为公司董事、总经理，同时担任广通远驰执行董事，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应凌鹏先生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 

四、激励计划的主要内容 

1、激励对象 

激励对象为广通远驰的执行董事应凌鹏先生。 

2、股份来源及数量 

应凌鹏先生以增资方式认购广通远驰新增注册资本149.5886万元，占增资完

成后广通远驰注册资本的4.50%。 

3、认购价格 

授予价格原则上为1元/元人民币注册资本或授予时点广通远驰最近一期经

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价格（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届时总注册资本）的孰

高值，由于广通远驰净资产为负，授予价格为1元/元人民币注册资本。 

应凌鹏先生以将以人民币149.5886万元认购广通远驰新增注册资本149.5886

万元。 

4、资金来源 

激励对象实际出资的资金均由激励对象自筹，公司及广通远驰承诺不为激励

对象提供任何财务资助或担保。 

5、限售期 

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方式为限制性股权激励，本次激励计划限售期12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授予的限制性股权可分期解锁。限售期内，除发生《深圳市广通远

驰科技有限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退出情形以外，激励对象

原则上不得通过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等）转让其

持有的广通远驰股权。 

6、解锁条件 

本次股权激励方案设置业绩考核指标，以达到业绩考核指标作为解锁条件，

激励对象实现对应公司层面及个人层面业绩考核指标可解锁对应的激励份额。具



  

体事宜由广通远驰董事会或其授权人士根据《深圳市广通远驰科技有限公司第二

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执行。 

五、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广通远驰是公司在国内车载业务的重要布局，广通远驰已于2022年开始实施

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作为广通远驰的执行董事，应凌鹏先生对广通远驰的业务发

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建立与核心管理层利益分享及风险共担机制，进一

步提高广通远驰核心管理层的凝聚力，激发核心管理层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在充

分保证公司利益的前提下，广通远驰此次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与2022年实施的股

权激励计划保持一致。授予价格原则上为1元/元人民币注册资本或授予时点广通

远驰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价格（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届时总

注册资本）的孰高值，由于广通远驰净资产为负，授予价格为1元/元人民币注册

资本。本次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

利益的情形。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激励的目的是为充分调动广通远驰核心管理层的工作积极性，保障

核心管理层长期、稳定、积极投入工作，激励核心管理层努力奋斗，并将自身利

益与广通远驰长远发展紧密结合，共同推动广通远驰可持续发展，为公司和股东

创造更大价值，有利于促进集团业务的协同发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股权激励实施完成后，广通远驰仍为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动，不会对公司的正常

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带来不利影响。 

七、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本次交易的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

金额 

自2023年1月1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按照公司薪酬管理制度向董事、总经

理应凌鹏先生发放的薪酬外，公司未与本次交易的关联方应凌鹏先生发生关联交

易。 

八、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于2023年12月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关

于子公司增资扩股实施股权激励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发表意见如下：经讨论，我



  

们认为本次控股子公司广通远驰实施股权激励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及广通

远驰的长远发展和业务规划，有利于激发广通远驰管理团队的积极性，有利于公

司车载业务在专业化管理下持续稳健发展，具有实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此次激

励事项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回避

表决。本次关联交易定价与广通远驰2022年实施的激励计划定价一致，遵循了自

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项尚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九、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广和通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实施股权激励

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亦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除

尚需股东大会审议外，公司已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该事项符合公司及广通远

驰的长远发展和业务规划，有利于激发广通远驰管理团队的积极性，有利于公司

车载业务在专业化管理下持续稳健发展，不存在侵害公司、广通远驰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广和通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实施股权激励暨关联交

易事项无异议。 

十、备查文件 

1、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的意见； 

3、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

公司增资扩股实施股权激励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О 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